（1）衡量网络、综合信息系统和网站安全保护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是否符合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和安全防护能力；

（2）排查安全隐患，明确安全建设整改需求；

（3）按标准实施安全保护措施，建立安全保护制度，组织专项网络安全培训，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

（4）通过等级测评及整改复测，陕西省信访局安全防护能力达到拟定等级：陕西省信访局门户网站（三级）、局域基础网络（三级）、信访视频系统和省委来访接待场所监控系统（三级）。并通过定级委员会专家评审，最终达到等保备案标准和安全等保要求。
